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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CIENCES CONSERVATIONAL POWER LIMITED
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51）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度業績公告

業績

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過往年度根據香
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3 707,003 338,140
銷售成本 (703,622) (335,459)

毛利 3,381 2,681
其他收益 630 399
行政開支 (57,271) (33,852)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168,322) (2,229)
商譽減值撥備 (42,851) —
商譽攤銷 — (10,420)

經營虧損 (264,433) (43,421)
財務成本 (4,693) (1,130)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945)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3,404)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38,826

除稅前虧損 (270,071) (9,129)

所得稅 6 — —

除稅後虧損 (270,071) (9,129)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69,656) (9,129)
少數股東權益 (415) —

(270,071) (9,129)

每股盈利
— 基本 7 (26.19) 仙 (1.45) 仙

— 攤薄 7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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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158 1,921
在建工程 298,416 —
商譽 23,061 23,444
保證收入投資 — —

326,635 25,365

流動資產
存貨 476 420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8 30,274 107,575
持作買賣投資 56 1,064
已抵押銀行存款 14,413 —
銀行結餘及現金 40,290 37,027

85,509 146,086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9 16,432 30,316
融資租約承擔 — 255

16,432 30,571

流動資產淨值 69,077 115,5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95,712 140,880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 755
銀行貸款 211,387 —
可換股票據 20,176 19,856
可換股優先股 46,471 —

278,034 20,611

資產淨值 117,678 120,269

權益

股本 11,570 8,129
儲備 96,516 112,133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108,086 120,262
少數股東權益 9,592 7

權益總額 117,678 12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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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1. 組織及業務

本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上市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上市。其註冊辦事處及主要營業地點之地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108號大新金融中心12樓1208-

1210室。

本公司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提供企業管理服務。

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合規聲明

此等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此為一個統稱，當中包括由香港會計

師公會頒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要求）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亦遵守聯交所證券

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條文。

(b)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i)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就重估按公平值計量之財務工具作出調整。

(ii)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及隨後，本公司董事會有數次變動。於現

時之董事會，只有兩名非執行董事於年內獲委任，而其他董事（統稱「現任董事」）則

於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即本公司現時報告之財政年度之後才獲委任。財務報表

基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帳簿及記錄編製。然而，雖然現時之董事會已於編製財務

報表時格外謹慎，亦無法確保本集團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期間之帳簿及記錄完備。現任董事因此未能保證財務報表包括所有於截至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以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名義訂立之交易。儘管如上所

述，現任董事於評估本公司及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時，已採納彼等認為可行之方法，

在編製財務報表時作出彼等認為適當之規定及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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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本年度，本集團採納與其業務有關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此包括香港會計師公司頒佈之所有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準

則詮釋委員會）」）（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由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或以後之會計期間生效。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載列如下：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2號 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 現金流量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之變動及差錯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結算日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 所得稅

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 業務分類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物業、廠房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 借款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連人士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33號 每股盈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

香港會計準則第37號 撥備、或然負債及或然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支付之款項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 業務合併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 所得稅－收回經重估之毋須折舊資產

詮釋第21號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 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之交易內容評估

詮釋第27號

採納該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於財務報表披露金額之影響概括如下：

(i)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對少數股東權益及其他披露之呈列構成影響。

(ii) 香港會計準則第2、7、8、10、12、14、16、17、18、19、23、27、28、33、37號及

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對本集團之政策並無構成重大影響。

(iii)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對本集團之政策並無構成重大影響。各綜合實體之功能貨幣已根

據經修訂準則之指引而重新評估，而本集團各實體之功能貨幣或綜合財務報表之呈列

貨幣並無改變。

(iv)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影響到關連方之識別及若干其他關連方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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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正商譽及負商譽之攤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業務合併，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

資產減值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無形資產）。

於過往期間：

—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前於產生時直接計入儲備之正或負商譽，將於收購企業

出售或減值後，方於損益賬確認；

—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或以後產生之正商譽於其可使用年期按直線法攤銷，並

須於有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檢測；及

—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或之後產生之負商譽按所收購可予折舊／攤銷非貨幣資

產之加權平均可用年期攤銷，但如負商譽關乎在收購日已確定之預計未來虧損，

便會在預計虧損出現時在損益賬確認。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本集團已改變其有關商譽之會計政策。根據新政策，本集團不

再攤銷正商譽。有關商譽每年（包括其初步確認年度）及於出現減值跡象時進行減值

檢測。倘獲分配商譽之現金產生單位賬面值超逾其可收回金額，則確認減值虧損。此

外，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倘於企業合併所收購

資產淨值之公平值超逾所支付代價，即根據過往會計政策原稱負商譽之金額，則超出

之金額即時於損益賬確認。

有關攤銷正商譽之新政策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之過渡安排於二零零五年一

月一日後追溯採用。本集團之商譽之累計攤銷54,584,000元已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

與商譽之成本互相對銷。採納新政策亦減少商譽之攤銷15,969,000港元，倘本集團並

未採納此新政策，有關金額則將於本年度支銷。

(vi)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8號之過渡安排，早前直接計入儲備之商譽，即於二零零一

年一月一日前產生之商譽，不會於購入企業出售或減值時或於任何其他情況下在損益

賬確認。

本集團已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再評估其無形資產之可使用年期。再次評估並無產

生折舊。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負商譽遞延，故有關負商譽之會計政策變動對該等

綜合財務報表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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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重新換算與海外業務投資淨值有關之商譽（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於過往年度，收購海外業務所產生之商譽按交易日之匯率換算。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規定，本集團改變有關換算

商譽之會計政策。根據新政策，收購海外業務所產生之任何商譽將當作海外業務之資

產處理，故以該海外業務之功能貨幣呈列，並按各結算日之收市匯率重新換算。任何

因此產生之匯兌差額連同換算該海外業務之資產淨值之任何其他差額直接計入匯兌儲

備。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之過渡條文，此項新政策並無追溯應用，以及其僅將適用於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進行之收購事項。

(viii)金融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導致確認、計量、取消確認及披露金

融工具之政策變動。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本集團之金融資產主要分類為四個類

別，包括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款項及可

供出售金融資產。金融負債一般分類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計算之財務負債及其他財務

負債。

(ix) 金融工具（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披露及呈列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

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可換股票據

於可換股票據於過往年度乃按攤銷成本列賬。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

則第39號後，可換股票據分為負債部份及權益部份。

發行可換股票據時，負債部份公平值將利用等同非可換股票據所採用之市場利率釐

定，而有關金額乃按攤銷成本作為長期負債列賬，直至該等可換股票據於兌換或贖回

時而償清為止。

所得款項餘額經扣除交易費用後分配至換股權，並於股東權益內確認及入賬。換股權

之賬面金額在往後期間不會重新計量。

交易費用按工具初步確認時負債與權益組成部份之所得款項比例， 在可換股票據之

負債與權益部份之間攤分。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比較數字已重列，而財務影響則載於附註2(d)。採納香港

會計準則第32號，令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估算利息開支增加約

320,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2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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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投資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之證券投資被列作短期投資，並按公平值計量，其未變現收益或

虧損計入損益賬。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後，該等證券投資被列作買賣投資。

任何因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或虧損被列入期內之損益。該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之

損益及保留溢利並無影響。本集團已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過渡性規定。於二零

零五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將賬面值為1,064,000港元之證券投資重新列作持作買賣投

資。

(x) 購股權計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支付之支出」）

於過往年度，當購股權持有人（該詞包括董事）獲授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時，並無確

認金額。倘購股權持有人選擇行使購股權，則股本及股份溢價之面值僅以應收取之購

股權行使價為限入賬。

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為遵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本集團就購股權採納新

政策。根據新政策，本集團將該等購股權之公平值確認為一項開支，相應之增加則於

股本權益內之資本儲備內確認。

倘購股權持有人於彼等擁有購股權之前須符合歸屬條件，則本集團於歸屬期內確認已

授出購股權之公平值，否則，本集團於購股權授出之期間內確認公平值。

倘某位購股權持有人選擇行使購股權，則有關資本儲備連同行使價將轉撥至股本及股

份溢價。倘購股權未行使而失效，則有關資本儲備直接轉撥至保留溢利。

該新會計政策一直追溯採用，比較數字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重列，除本集

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載列之過渡條文， 據此不會對下列授出購股權採用新

確認及計量政策：

(a)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或之前授予購股權持有人之所有購股權； 及

(b) 於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後授予購股權持有人並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前已歸

屬之所有購股權。

因政策變動而於綜合損益賬支銷之數額增加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行政開支約1,538,000港元（二零零四年：2,316,000港元），相應數額已計入資本儲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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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述所有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採用。會計政策變動對財務報表之影響概括如下：

(i) 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損益及每股虧損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 準則第32號 香港

財務報告 及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2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開支增加 — (229) — (229)

行政開支之以權益交收及以股份

支付款項增加 — — (2,316) (2,316)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增加 — (229) (2,316) (2,545)

每股虧損（港仙） — (0.04) (0.37) (0.41)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重列虧損經計入過往年度因會計政策變動而

作之調整2,545,000港元後為9,129,000港元。

香港會計

香港 準則第32號 香港

財務報告 及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2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商譽攤銷開支減少 15,969 — — 15,969

可換股票據及可換股優先股之

估算利息開支增加 — (2,919) — (2,919)

行政開支之以權益交收及以股份

支付款項增加 — — (1,538) (1,53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

虧損減少 15,969 (2,919) (1,538) 11,512

每股虧損（港仙） 1.55 (0.28) (0.1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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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截至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結餘之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 準則第32號 香港

財務報告 及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2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份增加 — 550 — 550

累計虧損增加 — (229) — (229)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權益增加 — 321 — 321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可換股優先股之權益部份增加 — 16,928 — 16,928

購股權儲備增加 — — 7,826 7,826

累計虧損（增加）／減少 15,969 (2,919) (1,538) 11,512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權益增加 15,969 14,009 6,288 36,266



— 10 —

(iii) 對於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表之累計影響

香港會計

香港 準則第32號 香港

財務報告 及香港會計 財務報告

準則第3號 準則第39號 準則第2號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商譽增加 — — — —

負債

可換股票據減少 — (321) — (321)

權益

可換股票據之權益部份增加 — 550 — 550

購股權儲備增加 — — 2,316 2,316

累計虧損增加 — (229) (2,316) (2,545)

權益總額 — 321 — 321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資產

商譽增加 15,969 — — 15,969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增加 — — 6,288 6,288

資產總值 15,969 — 6,288 22,257

負債

可換股票據增加 — 321 — 321

可換股優先股減少 — (14,330) — (14,330)

負債總額 — (14,009) — (14,009)

權益

可換股優先股之權益部份增加 — 20,951 — 20,951

購股權儲備增加 — — 6,883 6,883

股份溢價（減少）／增加 — (4,023) 943 (3,080)

累計虧損（增加）／減少 15,969 (2,919) (1,538) 11,512

權益總額 15,969 14,009 6,288 3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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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並無就此等財務報表提早採納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財務報告準則。本公

司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新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於以下日期或之後開始

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資本披露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精算收益及虧損、集團計劃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及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外幣匯率變動之影響：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預測集團內公司間交易

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處理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公平值期權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財務擔保合約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4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6號 礦物資源之勘探及評估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金融工具：披露 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第4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解除、恢復及環境重整資金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

第5號 所產生之權益之權利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詮釋 因參與特定市場、廢料電力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一日

第6號 及電子設備而產生之負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租賃－釐定香港土地租賃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委員會） — 詮釋第4號 之租賃年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按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嚴重 二零零六年三月一日

委員會） — 詮釋第7號 通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

應用重列方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

委員會） — 詮釋第8號 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重新評估嵌入式衍生工具 二零零六年六月一日

委員會） — 詮釋第9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

委員會） — 詮釋第10號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

委員會） — 詮釋第11號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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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年度向對外客戶出售貨品所收取及應收之金額減退貨及撥備、服務收入及保證回報，

其分析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電腦硬件銷售

及維修支援服務 705,301 336,864

軟件設計及開發 1,702 1,276

來自中國一家發電廠之回報（附註） — —

來自中國一家汽車零件業務之投資回報（附註） — —

707,003 338,140

附註： 由於董事認為不能肯定可否收取保證回報，故並無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確認任何回報。

4. 業務及地域分部

(a) 業務分部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業務現時分為五個營運分部：(i)廢物焚化及處理業務；(ii)電腦硬件及

提供維修支援服務；(iii)提供軟件設計及開發服務；(iv)發電廠；及(v)汽車零件業務。上述

分部乃本集團呈報其主要分部資料之基準。

各分部之主要業務如下：

廢物焚化及處理業務 — 於中國從事廢物焚化及處理業務

電腦硬件及維修支援服務 — 銷售電腦硬件及提供維修支援服務

軟件設計及開發 — 電子商貿顧問、軟件開發、系統集成、網頁設計及

銷售軟件

發電廠 — 於中國一家發電廠投資之保證收入

汽車零件業務 — 於中國一家汽車零件業務投資之保證收入業務分部

之間並無銷售或其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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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腦硬件
廢物焚化 及維修 軟件設計 汽車 未分配

及處理業務 支援服務 及開發 發電廠 零件業務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705,301 1,702 — — 707,003

分部業績 (82,859) (8,782) (276) — — (91,917)

未分配公司
收入及開支
（淨額） (129,708) (129,708)

經營虧損 (82,859) (8,782) (276) — — (129,708) (221,625)

財務成本 — — (10) — — (4,683) (4,693)
投資收益淨額 8 10 — — — 25 43
應佔聯營公司
業績 — — — — — (945) (945)

商譽減值 — — — — — (42,851) (42,851)

除稅前虧損 (82,851) (8,772) (286) — — (178,156) (270,071)
所得稅 — — — — — — —

本年度虧損 (82,851) (8,772) (286) — — (178,156) (270,071)
少數股東權益 415 415

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
本年度虧損 (82,851) (8,772) (286) — — (177,747) (269,656)

分部資產 343,259 4,651 615 — — 348,525
未分配公司資產 63,619 63,619

綜合資產總值 412,144

分部負債 276,378 3,873 136 — — 281,386
未分配公司負債 14,079 14,079

綜合負債總額 294,466

資本開支 4,513 13 56 — — 1,751 6,333
折舊及攤銷 498 12 214 — — 543 1,267
應收貨款
及其他應收
款項撥備 74,422 8,119 184 — — 85,597 168,322

已撇銷壞賬 — 80 — — — 2,289 2,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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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腦硬件
廢物焚化 及維修 軟件設計 汽車 未分配

及處理業務 支援服務 及開發 發電廠 零件業務 公司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 336,864 1,276 — — 338,140

分部業績 — (266) (11,656) — — (11,922)

未分配公司收入
及開支(淨額) (31,877) (31,877)

經營虧損 — (266) (11,656) — — (31,877) (43,799)
財務成本 — — (13) — — (1,117) (1,130)
投資收益淨額 — — 1 — — 377 378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 — — — (3,404) (3,404)
出售聯營公司收益 — — — — — 38,826 38,826

除稅前虧損 — (266) (11,668) — — 2,805 (9,129)
所得稅 — — — — — — —

本年度虧損 — (266) (11,668) — — 2,805 (9,129)
少數股東權益 — — — — — — —

本公司權益
持有人應佔
本年度虧損 — (266) (11,668) — — 2,805 (9,129)

分部資產 — 2,442 830 — — 3,272
未分配公司資產 168,179 168,179

綜合資產總值 171,451

分部負債 — 451 292 — — 743
未分配公司負債 50,439 50,439

綜合負債總額 51,182

資本開支 — 17 11 — — 1,366 1,394
折舊及攤銷 — 8 10,704 — — 806 11,518
應收貨款及其他
應收款項之撥備 — — — — — 2,229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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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域分部

呈列地域分部資料時，分部收入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域劃分。地域分部之間並無銷售。分部

資產賬面值及添置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商譽乃根據資產所在地域劃分。

添置物業、

分部收入 分部資產賬面值 廠房及設備以及商譽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55,044 273,386 66,582 171,012 1,787 1,383
中國其他地區 119,089 43,230 343,973 439 30,489 11
俄羅斯 73,383 — — — — —
台灣 19,055 9,022 — — — —
其他 40,432 12,502 1,589 — — —

707,003 338,140 412,144 171,451 32,276 1,394

5. 經營虧損

經營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折舊及攤銷：

— 物業、廠房及設備
— 自置資產 961 943
— 租賃資產 306 155

— 因收購附屬公司而產生之商譽 — 10,420

1,267 11,518

核數師酬金 1,031 765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340 215
已撇銷壞賬 2,369 —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撥備 168,322 2,229
商譽減值撥備 39,969 —
已撇銷存貸 266 —
匯兌收益 (472) (92)
已支銷存貨成本 703,622 335,459
有關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2,684 1,803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工資及其他福利 20,631 12,934
— 界定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458 170

21,089 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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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a)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四年：17.5%）計算。海外附屬公司稅

項乃以類似方法按有關國家現行適用稅率計算。

由於在香港經營之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二

零零四年：無），故並無在財務報表上提撥香港利得稅準備。

由於在中國經營之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應課稅溢利（二

零零四年：無），故並無在財務報表上提撥中國企業所得稅準備。

(b) 本集團除稅前虧損之稅項與因使用本公司之實際稅率而產生之理論金額間之差額如下：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除稅前虧損 (270,071) (9,129)

按稅率17.5%計算 (47,262) (1,598)

就稅項而言不可扣稅開支之稅務影響 42,028 2,846

毋須課稅項目之稅務影響 (6) (4,559)

未確認稅項虧損及暫時差額之稅務影響 5,075 3,312

動用過往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 (1)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之稅務影響 165 —

稅項支出 — —

7. 每股虧損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269,656,000港元（二零零四年（重列）：9,129,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1,029,619,621股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二零零四年：628,052,674股普通股）計算。

由於因行使本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產生之潛在攤簿普通股具反攤薄效應，故並無呈列兩個年

度之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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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一般給予商業客戶平均三十天信貸期。於結算日，扣除撥備之應收貨款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日至三十天以內 2,068 586 — —

三十一至六十天 95 — — —

六十一至九十天 — — — —

九十天或以上 — 299 — —

應收貨款總額 2,163 885 — —

其他應收款項（扣除撥備） 28,111 106,690 4,959 15,079

30,274 107,575 4,959 15,079

9. 應付貨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即日至三十天以內 3,217 437 — —

三十一至六十天 — — — —

六十一至九十天 — 4 — —

九十天以上 732 2 — —

應付貨款總額 3,949 443 —

其他應付款項（附註） 12,483 29,873 4,587 29,496

16,432 30,316 4,587 29,496

附註：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列入其他應付款項的是應付前董事陳達志先生及前董事鍾志成先生之款
項分別約15,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零四年：279,000港元及611,000港元）。該等應付款項乃董事代表本集
團支付之營運開支，無抵押及免息，及並無固定還款期。

10. 股息

董事並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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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已上市證券。

業務回顧

二零零五年對本集團來說為複雜的一年，充斥著混雜的消息。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本集團將名稱由「中洲控股有限公司」改為「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為年內第一件大事。同

月，本集團委任森諾王子殿下及阿倫卡沙先生為非執行董事。彼等之經驗、於國際能源業的

地位及於投資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為本集團之主要資產。此等政策反映本集團有意及承諾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廢物焚燒發電業的市場領導者。

於回顧年度，工業條件對本公司有利。於中國，電力在中國需求不斷增長，人們對環保的意

識亦提高，意味著廢物焚化及可再生能源未來前景普遍樂觀。於二零零五年二月實施的京都

議定書（一項由多個國家訂立以加強溫室氣體含量的穩定性之協議）為一個顯著的里程碑。由

於中國為京都協議書參與國，如廢物焚化的環保項目能夠受惠於全球合作及通過與已發展國

家根據協議書交易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所得的額外收益。

本集團按更新的業務方向，已物色許多合作夥伴。於回顧年度，本集團增加其於東莞中科環

保電力有限公司（「東莞合營公司」）之股份至90%。東莞合營公司為本集團第一項廢物焚燒發

電項目，每日處理1,000公噸廢物及產生30,000,000瓦特電力，預期於二零零六年投產。本集

團亦完成條件性收購華利國際有限公司100%之股本權益，其中80%權益為於興寧中科環保電

力有限公司（「梅州合營公司」）之權益。梅州合營公司為一家每日將600公噸廢物焚燒發電的廠

房。於二零零五年九月，本集團與Oriental Investment Corporation Limited訂立意向書。此舉

為本集團主要的里程碑，標誌著未來數年將有大量的機遇，增強本公司之競爭力。本集團之

策略目標為進一步拓展業務至其他中國城市，以擴大其收益來源，並鞏固其於廢物焚燒發電

業之基礎。

按照清晰的策略方向，本集團亦採取相應措施以加強其財務狀況。本集團訂立多項集資協議，

包括於二零零五年九月與天源發展有限公司訂立認購協議。

接近本年底，本公司股份於本公司前董事接受廉政公署調查後暫停買賣。本公司對此事件深

表遺憾，但此挫折是可補救的。本集團之管理隊伍有信心此事件能夠以最有效的方式解決。

本集團已實行謹慎草議出來之計劃，以應付如公司順利運作及優先恢復公司股份買賣之事項。

雖然遇上挫折，但本集團不同的業務夥伴及合作者仍繼續支持本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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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維持高水準之企業管治乃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一貫之承擔。本公司已採納及應用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內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港交所守則」）所載之原則。

本公司認為，有效之企業管治對公司成就及股東價值之提升有重大貢獻。

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全年，本公司一直遵守港交所守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於韓明光先生（「韓先生」）在二零零五年度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日

間之任期內，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均由韓先生單獨擔任。於彼獲委任前，該兩個職位有所

區別及各自獨立。韓先生在中國廢物焚化行業擁有豐富經驗及知識。於獲委任之時，彼被視

為擔任該兩個職位並於中國現有發展階段建立業務之適合人選。於本公告日期，該兩個職位

已有所區別及各自獨立。

守則條文第A.4.1條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全體非執行董事概無固定服務年期，惟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席

退任並獲重選。相關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於每一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份之一董事（或倘人

數並非三之倍數，則為最接近但不超過三份之一數目）須要退任。

守則條文第B.1.1條

本公司之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成立。成立該委員會需充足時間。

守則條文第E.1.2條

韓先生並無出席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韓先生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十一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彼因有其他商業約會而缺席。前主席已出席該大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循上市規則第3.21條設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核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匯報過程及

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之書面職權範圍符合

上市規則（即附錄十四之守則第C.3.3條）之規定。審核委員會已審閱及批准截至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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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核數師報告之資料

意見之免責聲明基準

1. 如財務報表附註2(b)(ii)所詳述，本公司之董事會於年內及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後經過多次變動。儘管本屆董事會已聲明其於編製財務報表時已盡職及謹慎地

行事，惟無法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帳簿及記錄是否完整而

作出聲明。本屆董事會亦無法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以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之名義進行之一切交易是否已於財務報表內妥為列賬而作出聲明。

此外，本集團若干前董事被廉政公署調查。董事已向本公司之法律顧問查詢廉政公署之

調查及其指控對本集團整體而言之法律含意。董事結論認為現時評估廉政公署之調查之

法律含意為時尚早。因此，核數師無法就其審核向董事取得完整之聲明。

2.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核準則第510號「初次聘用 ─ 期初結餘」規定核數師須取得

足夠審核憑證，證明期初結餘並無可影響本年度財務報表之重大失實陳述。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他應收款項中包括（若干款項）總額約為63,500,000港

元。本集團於本年度已就該等應收款項作出約63,5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詳情如下：

(a) 就一間中國建築公司興建廢物焚化發電廠之按金作出28,500,000港元撥備（請參閱下

文第3段）；

(b) 就北京旭策置業有限公司之按金作出19,000,000港元撥備（請參閱下文第4段）；

(c) 就製作影片的款項作出約15,000,000港元撥備（請參閱下文第5段）；

(d) 就獨立第三者之按金作出1,000,000港元之撥備（請參閱下文第6段）。

核數師無法進行所需審核程序，以就相關資產以及於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作出之撥備取得足夠合適審核憑證，並釐定相關資產於過往年度之財務報表是否已

公平地呈列。因此，核數師無法核實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數字是否已公

平地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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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本公司擁有94.21%權益之附屬公司桂林中科環保電力有限

公司與一間獨立中國建築公司訂立協議，據此該中國建築公司同意於中國桂林興建一間

廢物焚化發電廠。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支付該中國建築公司之按金合共為

28,500,000港元。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該筆按金作出28,5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核數師

無法取得足夠之審核憑證及解釋，以令其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4.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Asset Palace International Limited與北京旭策置業有限公司（「北京

旭策」）分別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及二零零五年三月四日訂立收購協議及補充收

購協議，以向北京旭策收購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環保有限責任公司約32.89%股權，現金代

價為2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9,000,000港元款項（包括10,000,000

港元誠意金及9,000,000港元作為現金代價之部份付款）已支付予北京旭策，並如資產負債

表所披露，已計算作為107,575,000港元應收貨款及其他應收款項之一部份。完成收購事

項之條件其中包括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於二零零五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未能達到。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該筆按金作出19,0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

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審核憑證及解釋，以令其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

列。

5. 根據本公司就影片製作與第三者公司（「第三者」）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之協議，

本公司已支付15,000,000港元款項予第三者作為該影片製作之一半成本。於二零零四年五

月三日，本公司與第三者母公司（「第三者母公司」）訂立一項協議，列明預計影片製作成

本僅為15,000,000港元（「第二項協議」）。第二項協議取代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訂

立之協議。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與第三者母公司訂立一項終止協議，以

終止第二項協議。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第三者母公司之律師質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訂立之終止協議之有效性。本公司已於本年度就15,000,000港元製作成本作出全數

撥備。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審核憑證及解釋，以令其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

平地呈列。

6. 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雅柏中洲控股有限公司（「雅柏中洲」）與獨立第三者（「第三者」）訂

立顧問協議，據此，雅柏中洲與第三者同意尋找於中國泉州經營廢物焚化及加工業務之

商機。本公司已根據顧問協議支付1,000,000港元誠意金予第三者。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

該筆按金作出1,0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審核憑證及解釋，以令

其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7.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雅柏中洲與彭國宗先生（「彭先生」）已訂立諒解備忘錄（「諒

解備忘錄」），據此，雅柏中洲及彭先生同意尋找於中國梅州經營廢物焚化及加工業務之

商機。雅柏中洲已根據諒解備忘錄支付8,000,000港元之誠意金予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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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九日，雅柏中洲與彭先生訂立協議買賣彭先生全資擁有之公司華利

國際有限公司（「華利國際」）之銷售股份，據此，雅柏中洲同意向彭先生收購華利國際之

銷售股份，佔華利國際全部已發行股本，作價8,000,000港元。雅柏中州並無支付其他款

項，雙方同意有關代價將以抵銷雅柏中洲根據諒解備忘錄付予彭先生之8,000,000港元誠

意金之方式償付。收購華利國際之交易當中確認產生約8,000,000港元商譽。本集團已於

本年度就商譽賬面值作出約8,0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

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證有關交易。

因此，核數師無法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8. 於二零零五年四月，雅柏中洲同意利用本公司資金向華利國際借出5,000,000港元作為營

運資金。該筆貸款為無抵押、不計息及由彭先生之個人擔保支持。雖然交易已列為本公

司向雅柏中洲提供借予華利國際之墊款，但實際現金流量為本公司向本公司一名前董事

開出之5,000,000港元支票。有關金額在華利國際中列為其他應收款項。核數師無法取得

足夠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證有關交易應列為墊付董事

之貸款或其他應收款項。因此，核數師無法信納根據公司條例第161B條有關墊付董事之

貸款之披露規定已獲得遵守。

9.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五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宏科系統方案有限公司已向Well Glory

International Trading Limited存入4,000,000港元款項，作為購買電腦部件作貿易用途之代

價。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該筆按金作出4,00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

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證有關交易。因此，核數師無法

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10. 於二零零五年三月，宏科系統方案有限公司向一名第三方存入兩筆合共1,010,000港元之

款項作為貸款。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該筆存款作出1,010,000港元之全數撥備。核數師無

法取得足夠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證有關交易。因此，

核數師無法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11. 根據本公司與鞍鋼集團香港有限公司（「鞍鋼集團」）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就採購鋼鐵

以興建廢物焚化發電廠之優先權而訂立之協議，本公司已支付7,000,000港元款項，作為

擔保按金。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鞍鋼集團訂立協議，終止於二零零五

年五月十二日訂立之協議。為數3,300,000港元之款項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退還

予本公司，作為部份擔保按金。本集團已於本年度就擔保按金餘額作出3,700,000港元之

全數撥備。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

證有關交易。因此，核數師無法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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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就為數約43,398,000港元之若干投資按金作出全數撥備。核數師無法

取得足夠之資料及解釋，並進行任何令人滿意之審核程序，以核證有關交易。因此，核

數師無法信納有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13.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其他應收款項包括合共約5,778,000港元之若干款項，本

集團已就此於本年度作出全數撥備。核數師無法取得足夠之審核憑證及解釋，以信納有

關金額已於財務報表內公平地呈列。

意見免責聲明：有關財務報表所示觀點之免責聲明

基於意見免責聲明一段所述事宜之影響，核數師概不就財務報表是否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就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政狀況，以及其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

流量提供真實公平之觀點發表意見。核數師認為，除核數師認為倘其能信納已符合香港公司

條例第161B條之披露規定而必須作出之調整（如有）之影響外，於所有其他方面，核數師認為

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妥為編製。

承董事會命

中科環保電力有限公司

主席

梁軍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梁軍先生（主席）、陳偉明先生及陳家發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森諾王子殿下、阿倫卡沙先生及謝安建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志遠先生、

張曦先生及曾國華先生。


